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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险业不当拒付保险金的查处及思考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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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以来，日本金融厅对保险公司不当拒付与漏付保险金、保险赔款等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

行为进行了全面查处，在业界产生很大震动。这是近年来日本金融厅在保险监管方面采取的最大举措

，将对日本保险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行为模式产生持续影响。

　　一、查处过程与违规表现

　　日本金融厅此次查处保险公司不当拒付与漏付保险金等行为从寿险公司开始。2005年7月该厅要求

全部38家寿险公司就2000年到2004年的不当拒付保险金等问题进行全面自查。此次自查中共发现寿险

公司以欺诈、重大事由解约、不符合支付条件、适用免责条款、违反告知义务等理由不当拒付1488件

保单的保险金。2007年2月，日本金融厅再次要求寿险公司进一步自查自纠附加保险金的支付情况，并

规定于今年9月底将自查情况向金融厅报告。

　　目前，日本金融厅对产险公司的查处已经基本结束，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三领域保险商品的

不当拒付、附加保险金漏付（主要是车险附加险的保险金漏付）以及房屋火灾保险中超额收取保险费

三个方面。日本在2001年开始允许产险公司经营第三领域保险产品，此次对第三领域保险产品的检查

涵盖从2001年7月到2006年6月的全部业务，查处的主要违规拒付行为有：一是不当适用保险合同生效

前的免责条款拒付保险金（2478件，占43%）；二是不当适用违反告知义务条款而拒付保险金（1519件

，占26%）；三是不当适用特定疾病除外批单拒付保险金（460件，占8%）；四是其他违规行为，如无

充分理由任意解除保险合同等（1303件，占23%）。附加保险金漏付行为的查处范围包括2002年4月

到2005年6月的全部保单，共有26家产险公司漏付保单180614件，漏付金额约84亿300万日元，其中

约90%的保单与汽车保险的临时支出保险金相关。房屋火灾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根据承保建筑物

的构造正确适用保险费率，日本损保协会的会员公司共自查出不当适用费率的保单12万件，多收取保

险费约64亿日元。

　　概括来说，日本金融厅此次查处的不当拒付、漏付保险金等问题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重点突出，集中查处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违规行为。以1995年新《保险业法》颁布为标志

，日本保险监管的思路及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监管者定位从过去的充当保险公司护航人调整为整个

保险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从强调保险公司利益优先调整为消费者利益优先，工作重点是建立保险企业

自身责任与制约监督机制互补的监管机制，增强监管法规的透明性，提高监管权威性，促进保险公平

交易。日本金融厅近两年对保险金不当拒付和漏付问题的全面查处就是上述监管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是检查彻底，主要表现在此次专项检查延续时间长、查处范围涉及所有保险公司和多年的保险业

务。三是处罚严厉，对日本保险业震动很大。几乎所有日本著名保险公司都受到了轻重不一的行政处

罚，主要措施包括停止接受新业务（最长达3个月）、停止新保险产品申报审批、责令追究高管人员管

理责任等。日本多家保险公司的高管人员因此引咎辞职。

　　二、违规行为的主要原因

　　日本保险业出现全行业性的不当拒付与漏付保险金的违法行为有一些共性原因，主要表现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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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部门协作、信息系统管理、销售渠道管理、内部审计等方面。一是产品体系过于复杂。日

本1998年实行费率自由化后，保险公司为避免直接价格竞争带来保险费率大幅下降，一般通过增加保

险保障与服务内容来吸引顾客，致使产品体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主险产品体系之外形成了一个复

杂的附加产品体系，而投保人乃至保险公司本身的销售人员对这些保险产品缺乏了解。此外，产险公

司涉足第三领域时间不长，对该领域产品的特性把握不充分，也是造成产品开发问题的原因之一。二

是各保险公司内部协作机制不够健全，产品开发部门开发出新产品后，没有就该产品条款解释、保险

金支付条件、销售手册制作、后台信息处理等问题与理赔部门、销售部门、信息系统部门充分沟通，

致使其他部门无法掌握新产品的特性、及时跟进有关配套措施。三是信息管理系统没有提供专门用于

检查和防止不当拒付与漏付保险金事件发生的技术性处理手段。四是对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店人员的

培训体制不健全，导致销售人员在不完全掌握新产品特性的情况下即向消费者销售、解释保险产品。

五是没有建立对第三领域保险金支付等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审计的机制，致使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被

发现和改正。

　　三、日本保险业的应对措施

　　为维护保险业救危解难、讲求信誉的良好社会形象，包括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在内的日本保

险业，针对日本金融厅指出的上述问题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一）行业协会通过强化行业标准和规则，加强与消费者交流来提高行业整体形象

　　一是加强对会员公司合规性建设的指导。在总结会员公司以及行业外其他公司经验和做法的基础

上，日本损保行业协会先后制定颁布了《关于合规展业的指引》、《关于保险金理赔的指引》、《关

于展业资料的指引》、《关于健康商品的指引》，确立了较高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二是围绕“以消费

者心声为出发点”的口号，采取具体措施恢复和提高全行业形象。设立了“以消费者心声”为主题的

咨询会，到日本各地与当地消费者协会举行恳谈会，听取消费者对保险行业的意见，加强与消费者之

间的交流。同时，加强消费者教育，制定了专门的《财产保险合同订立指南》、《保险索赔指南》。

三是加强销售渠道管理，改进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考试制度。从2007年10月开始提高保险销售人员资格

考试难度，重点充实关于保险承保的实务知识与相关法律知识。从2008年4月开始，将对已经取得了销

售从业资格、并登录为保险代理店业务人员的现有保险销售人员实行定期再考试制度，形成对现有保

险从业人员在3到5年的周期内进行轮流培训和再教育机制。此外，改革现行以公司为主体的保险销售

人员资格考试机制，试行通用专业科目考试与公司自有科目考试相结合的考试机制，加强对展业人员

的保险基础知识教育。

　　（二）日本各保险公司采取积极措施落实监管要求

　　一是增加核查人员力量，继续全面清理和核查过往业务，对消费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些公司

甚至强调清理核查优先、业务其次。二是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对保险金支付的合规性管理。具体措施

包括：确立理赔的双重复核制度；确立由理赔部门、合规性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对保险金支付实

行联合检查监督的机制；在经营会以下设立了“保险产品开发与改进委员会”，加强对保险产品开发

、销售、理赔等环节的综合协调，杜绝各环节脱节不协调现象；提升客户投诉部门在公司中的地位，

保证该部门的独立性。三是完善保险产品管理体系。针对目前保险产品过于复杂的现象，日本保险公

司正在致力于简化保险产品，开发出真正切合保险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走出产品越多越细越好的认识

误区。四是加强以代理店为代表的销售渠道管理，完善承保程序。日本各大保险公司参照日本金融厅

《保险业法实施规则》的有关规定，从2007年6月开始陆续实施了汽车保险的《投保意向确认书》制度

，要求保险代理店与客户面对面逐一确认投保事项，最后由客户签字确认，为此，各大保险公司从年

初开始有计划地对各级保险代理店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业务流程的调整推动了日本保险代理店向规

范化、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一些小的家庭式保险代理店将被迫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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